
學務法規釋疑  

一、請問辦理就學貸款的資格為何？  

(一)符合中低收入戶家庭資格，但中低收入戶家庭之所得額得每年均有所

調整，90年為114萬以下。  

(二)如果年所得超過114萬，但家中有二名以上子女（含本人）就讀高中

職以上學校，經濟狀況確有需要辦理貸款者，也可辦理，不過需自行負擔

在學期間的利息。  

二、辦理就學貸款的程序為何？  

先至銀行辦理對保手續，然後再至學校辦理。  

三、哪些銀行可以辦理就學貸款？  

在『台灣銀行』的任何一分行均可辦理。  

四、我已經過銀行的對保手續，至學務組辦理時應攜帶哪些文件？  

應攜帶對保單、戶籍謄本、繳費四聯單至學校辦理。  

五、如果我已經辦理學雜費減免，還可以辦理就學貸款嗎？  

可以，您只要將貸款金額必須扣除已減免的金額即可，即繳費金額-減免

金額 = 可貸金額。  

六、就學優待身份別，與應備證明文件為何？  

學生就學優待身分別及應攜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身心障礙人士子女（家長需領有殘障手冊）  

(二)身心障礙學生（本人需領有殘障手冊）  

(三)現役軍人子女（家長現役軍人身分證,註明服役單位及兵籍號碼2.學

生本人之身分證或眷補証影本）  

(四)軍公教遺族（含卹內及卹滿相關證明者，所稱軍公教遺族，係指軍公

教人員因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其婚生子女、養子女或無子女之

同胞弟妹，依法領受撫卹金者。）  

(五)低收入戶子女（需領有政府單位發給之低收入戶證明，非清寒證明）  

(六)原住民學生（需繳交戶籍謄本證明併須註明族別）。  

七、任何人都可以辦理就學優待減免嗎？  

不是的！必須符合教育部規定資格，且為正常修業年限內之日、進修部、

進修學士班大學生及研究生等資格者才可以申請。  

八、請問，什麼樣的撫卹令，能符合減免條件？  

(一)撫卹令一定是要國防部、銓敘部、或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核發的文件才

有效。如軍人的撫卹令是國防部，公務員是銓敘部，老師、教授是教育部

或教育局，警察、警官是警政署所核發的撫卹令才是有效的。  

(二)另外，撫卹者最後服務機關不得為營利事業單位（如中央銀行、電信

局、裝運廠、郵局、電力公司、造船廠、台鐵、港務局、林 



務局等等）。  

(三)如果您的撫卹令都符合上述條件，那就符合教育部的減免要件，也就

可以申請辦理就學優待。  

九、什麼是『卹內』？什麼又是『卹滿』？  

(一)一般來說，撫卹令上都會註明撫卹期限。如果您辦理就學優待減免的

日期是在撫卹期限之內，那就是屬於『卹內』，反之，就是『卹滿』。  

(二)另外，依撫卹金額領取方式又可區分為『年撫卹金』及『一次卹金』。  

(三)撫卹令上註明的撫卹金發放方式會解決您所有的疑惑。  

十、如何區分『全公費』及『半公費』呢？  

(一)這兩種都是撫卹的方式。全公費指的是因公死亡或因意外死亡給予的

撫卹，而半公費則是因病死亡給予的撫卹。  

(二)判別自己是屬於哪一種撫卹資格，可參照撫卹令上所註明往生者的死

亡原因。  

十一、什麼是低收入戶？  

(一)低收入戶指的是符合社會救助調查辦法的家庭。  

(二)如果想更進一步了解低收入戶的資格與條件，也可洽詢戶籍所在地的

鄉、鎮、村、里幹事。  

十二、清寒證明跟低收入戶證明一樣嗎？  

(一)差很多。  

(二)清寒證明只要跟村、里長索取，幾乎都可取得，而低收入戶證明卻是

由鄉、鎮、村、里幹事向社會局提報後，經社會局派員實際調查核可後，

才由鄉、鎮、區長簽發，而且於指定日期前須再複查，可不是簡簡單單就

可以申請得到的。  

(三)最直接的說法就是一低收入戶證明可以辦理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而

清寒證明純參考用，通常都是再申請獎學金時使用。  

十三、現役軍人子女眷補證可以申請就學優待減免？  

依教肓部規定：各校承辦人必須在申請表上填入軍人身分證字號以及服役

單位、兵籍號碼，而這幾項都載明在軍人身分證（補給證）的正、反面上。

如眷補證上亦有註明就可以，所以，繳交軍人身分證影本時，千萬記得正、

反面都要影印。  

十四、註冊前辦理手續既然已經要繳證件影本了，為什麼還要帶正本？  

好麻煩唷！  

(一)您所繳交的證件影印本是送給教育部複核減免資格用的。  

(二)如果您繳交的證件影印本不清晰或難以辨識時，教育部可能會不通過

您的減免申請。  

(三)所以，如果辦理時您攜帶了證件正本，那學務組承辦人即可直接 



在影印本上註明原件內容。  

(四)如此，便可省去許多不必要的麻煩；所以，還是請您務必攜帶證件正

本，備而不用可比臨時找不到好。  

十五、為什麼要繳交木質印章一枚？又為什麼無法馬上拿回？  

(一)學務組每學期註冊前受理您的申請，彙整申請表件後送教育部複核

（每年的四月及十一月），經教育部備查後才能核銷（每年的一月及五

月）。  

(二)教育部規定核銷時須有『印領清冊』，上面除了您的系級、姓名外，

尚有您的減免金額；您所繳交的印章就是用來在印領清冊上蓋印的。  

(三)基本上，在印領清冊蓋印的動作應該是要請您親自到學務組完成的。  

(四)但是因為從申請到核銷須時甚久，且核銷時（一月及五月）大都是同

學們考試的月份，同學們忙著準備考試，所以大部分的同學們就將印章留

存學務組，並授權業務承辦人可在印領清冊上蓋印。  

(五)到底誰授權可以蓋印？誰又是要親自蓋印？為了不致混淆並避免遺

失印章，所以統一請各位將印章暫存學務組，一旦您喪失減免資格，就會

退還給您的。  

(六)為方便，請繳交您平常用不到的印章就行了。  

十六、同時具有『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多重減免資格時，是否可重複  

申請？  

(一)喔！教育部說不可以的啦。  

(二)所以建議您選擇對您最有利的一項辦理就對了。  

十七、我想同時辦理就學優待減免及就學貸款可不可以?  

(一)只要是您資格符合，當然沒問題囉!  

(二)您須先到台灣銀行完成就學貸款手續，並於辦理時，先辦就學優待，

註明優待金額，再辦就學貸款校內程序，於申請表註明，聲明已辦理就學

優待，核算退費金額與補繳金額。  

(三)如果您沒有在辦理現場當場聲明『己辦理就學貸款』而使您遭致任何

損失，那可能我們就無能為力了!  

十八、我這學期才辦理減免，那上一學期的減免能不能補給我啊?  

依教育部的規定，減免是不能追補的。  

十九、為什麼我算的減免金額跟學校算的不一樣?  

(一)你可以自行核算，減免方式依教育部公佈之減免金額標準算法算即

可。  

(二)繳費四聯單上所載的金額除了學費、雜費外，尚有電腦實習費、平安

保險費、退撫基金等等，這是不能減免的。  



二十、學生個人學習及受教權益所受到的處分有違法或不妥當，或者是有

損及同學自身的個人權益時（如受到不平等待遇、在校園中遭受性騷擾等

等）怎麼辦？  

一般事件，可提請向進修部主任或教務組、學務組之組長提出申訴。遇性

騷擾或學生權益受損等事項，可洽諮商組或電03-4581196 轉3550。  

二十一、進修部學生平日之衛生保健服務時間為何？  

週一至週五17:00~21:50，有任何衛生保健相關問題均可洽詢。另有免費

校醫門診時間，請同學注意每學期排定時間，多加利用。(地點：行政大

樓1樓健康中心)  

二十二、進修部學生可以參加社團或組成社團嗎？  

可以。如有組織社團或者參與社團疑問，歡迎請洽進修部學務組，或至學

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網頁查詢。  

二十三、有緊急事件發生，如何尋求支援？  

可撥 0968-359096 之軍訓教官二十四小時值勤手機尋求協助。 


